北仑区（开发区）科技型初创企业认定的实施细则

对列入培育计划的科技型初创企业，自认定之年起3年内，享受各类产业政策，可以不受亩均效益评价和地方综合产出限制。
1.申报条件

（1）在北仑区(开发区)范围内注册登记，成立时间一般在5年以内。

（2）企业研发经费单独建账，年度研发费用不低于100万元。

（3）企业有授权或受理的知识产权，包括I类知识产权（含发明专利、植物新品种、国家级农作物品种、国家新药、国家一级中药保护品种、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等）及Ⅱ类知识产权（含实用新型专利、外观设计专利、软件著作权等）。

（4）企业具有完整的发展计划，创业项目的商品化及产业化的可行性明确且市场前景较好。
2.办理流程

（1）申请。区科技局发布申报通知，符合条件的企业提交申请材料。

（2）审核。区科技局组织专家评审，会同区财政局、区发改局联审，确定拟认定企业名单，综合得分60分以上的企业择优推荐（详见附件）。
（3）公示。区科技局对拟认定企业公示5个工作日。

（4）发文。经公示无异议的，公布认定企业名单。

3.有关要求与说明

（1）优先支持国家、省级“引才工程”、市“甬江引才工程”、区“强港强区引才工程”等重点科技人才创办的企业。

（2）重点支持“431”产业方向，包括前沿新材料、新能源汽车、集成电路、高端装备等4大战新产业，未来健康、未来智能、未来海洋等3大未来产业及数字产业。

（3）对于规上工业企业，研发费用数据以统计部门“工业月报-财务状况表（B203）”披露为准；其他企业，研发费用数据以第三方财务审计报告为准。
附件：

科技型初创企业认定专家评审意见表
	企业名称
	

	行业所属领域
	

	指标
	指标值
	分值
	企业得分

	研发费用（30）
	≥500万元
	30
	

	
	≥300万元，<500万元
	24-29
	

	
	≥100万元，<300万元
	18-23
	

	知识产权储备（30）
	有I类知识产权授权
	30
	

	
	有Ⅱ类知识产权授权
	24-29
	

	
	有知识产权受理
	18-23
	

	企业技术先进性（10）
	企业所属产业领域、企业现有的技术先进性等情况
	0-10
	

	企业研发组织管理水平（10）
	企业研发管理、财务管理等制度，产学研合作等情况
	0-10
	

	企业研发基础（10）
	企业研发设备、研发人员、研发场地等情况
	0-10
	

	企业资质认定情况（5）
	高新技术企业、科技型中小企业等申报、认定情况
	0-5
	

	重点人才情况（5）
	国家、省级“引才工程”、市“甬江引才工程”、北仑区“强港强区引才工程”等重点科技人才
	0-5
	

	总得分
	　

	专家意见
	
	推荐

	
	
	不推荐

	专家签字
	


